
[bookmark: _GoBack]深圳市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监管协议书
（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

甲方（监管主体）：                                     ；
法定代表人：                                           ；
职      务：                                           ；
地      址：                                           ；
协议联系人：                                           ；
联系人电话：                                           ；
联系人邮箱：                                           。

乙方（建设单位）：                                      ；
法定代表人：                                            ；
职      务：                                            ；
地      址：                                                   ；
协议联系人：                                            ；
联系人电话：                                            ；
联系人邮箱：                                            。

为规范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建设监管工作，根据《深圳市保障性住房规划建设管理办法》《深圳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等规定，甲、乙双方就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建设监管有关事宜达成本协议。
第1条 用地概况
（一）宗地编号：                           ；
（二）建设地点：                           ；
（三）土地用途：                           ；
（四）总用地面积：               平方米；
（五）保障性住房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六）保障性住房类型：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
第2条 项目建设要求
（一）建筑设计要求
建筑面积及套数。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建筑面积不少于  平方米，套数不少于   套。
（二）项目建设要求
1.保障性租赁住房应当提供满足生活需求的装修，装修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2.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建设工期应当严格按照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者补充协议约定执行，加快推进项目建设进程。
3.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及其配套的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设施，应与所在地块的其他建筑及其配套设施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交付，并在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者补充协议中约定开工、竣工日期。
（三）项目信息管理
1、建设监管协议书生效后，乙方应当每月26日前登录深圳市公共住房基础信息平台建设筹集系统(https://zjj.sz.gov.cn/zfxx/jscj)填报项目基本信息和建设进度，直至项目竣工验收。
2、项目竣工测绘报告完成后、竣工备案前，乙方应当登录深圳市公共住房基础信息平台建设筹集系统(https://zjj.sz.gov.cn/zfxx/jscj)录入项目房源数据，项目房源数据包含小区名称、栋号、房号、建筑面积、楼层、朝向、房屋网格编码等信息。
第3条 用途和产权限制
（一）该项目保障性租赁住房不得上市销售或者变相销售，不得作为时租房、日租房、旅馆等改变用途进行经营。乙方自持保障性租赁住房年限与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一致。
（二）该项目申请办理不动产权登记、抵押、强制执行拍卖或者变卖建设用地使用权时，遵照产业项目用地要求办理，但不得改变保障性租赁住房用途，并应当继续用于出租。
第4条 经营要求
按照深圳市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相关规定执行。
第5条 协议效力
（一）本协议书一式陆份，甲乙双方各执叁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本协议书自甲乙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
（三）甲方向乙方出具的本项目保障性租赁住房套数、面积标准、建筑方案设计审查等文件视为本协议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四）本协议书未尽事宜，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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